
关于《郑州市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考核实施

方案》政策解读

一、编制的背景和目的

目前我市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以下简称“环检机构”）

共 62 家，并且数量在逐年增加。为加强我市机动车污染防

治，规范机动车环检检验行为，建立公平、规范、有序的机

动车环保检验市场，确保机动车环保检验工作规范开展，决

定对全市环检机构实施考核，以考核促进管理工作。现结合

我市实际，制定《郑州市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考核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

二、制定《方案》的法律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四条规

定：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应当依法通过计量认证，使用经依

法检定合格的机动车排放检验设备，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制定的规范，对机动车进行排放检验，并与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联网，实现检验数据实时共享。机动车排放检验机

构及其负责人对检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和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机动车排放检验

机构的排放检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

伪造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排

放检验报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由负责资质认定的部门取消其检验资格。



依据《郑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机动车

排气污染检验机构应当建立检验数据传输网络，并向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实时传送检验数据。第五十六条第五款规

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市、

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违反

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罚款；

依据《郑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五条规

定：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实

施统一监督管理，其所属的机动车污染监督管理机构具体负

责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第十七条规

定：从事机动车排气污染检验的机构，应当依法取得资质和

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

检测设备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周期检定合格； （二）按照

规定的检测方法、技术规范和排放标准进行检验，出具客观

真实的检验报告，并建立机动车排气污染检验档案； （三）

建立检验数据信息传输网络，与机动车排气污染网络监控系

统对接，实时传送检验数据等信息； （四）按照国家规定

的收费项目、标准收取检验费； （五）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的其他事项。

三、制定《方案》的规章和标准依据

依据《关于进一步规范排放检验加强机动车环境监督管

理工作的通知》（国环规大气〔2016〕2 号）第十一项规定：

加强排放检验机构监督管理。环保部门可通过现场检查排放



检验过程、审查原始检验记录或报告等资料、审核年度工作

报告、组织检验能力比对实验、检测过程及数据联网监控等

方式加强检验机构监管，推进检验机构规范化运营。认证认

可监管部门应加强检验机构资质认定监督管理，重点加强技

术能力有效维持以及管理体系有效性的监管，确保检验数据

质量。环境保护和认证认可监管部门对排放检验机构实行

“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

查人员、及时公开查处结果）的监管方式，依法严肃查处违

法的排放检验机构。

第十二项规定：强化排放检验机构主体责任。排放检验

机构应按照《大气法》要求通过资质认定（计量认证），使

用经依法检定或校准合格的设备，定期进行设备维护保养，

按照相关规范标准进行机动车排放检验，对检验结果承担法

律责任，接受社会监督和责任倒查。排放检验机构应对受检

车辆的污染控制装置进行查验，重点加强营运车辆及重型柴

油车环保配置查验。对伪造检验结果、出具虚假报告的检验

机构，环保部门暂停网络联接和检验报告打印功能，并依照

《大气法》有关条款予以处罚；违反资质认定相关规定的，

认证认可监管部门依据资质认定有关规定对排放检验机构

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撤销其资质认定证书。省市环保部门

应将在用车排放检验机构守法情况纳入企业征信系统，并将

有关情况向社会公开。



依 据 《 汽 油 车 污 染 物 排 放 限 值 及 测 量 方 法

（GB18285-2018）、《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GB18285-2018）的有关规定。

四、起草过程及征求意见情况

根据以上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标准规定，参照长沙市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考核实施方案和乌鲁木齐市机动车排

放检验机构考核管理办法，我局拟定了郑州市机动车环保检

验机构考核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2019 年 4 月 8 日下发方案

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各县（市、区）生态环境局、各机动

车环保检验机构意见，止于 4 月 18 日无意见反馈。4 月 20

日，经局研究决定印发考核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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